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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与家庭教育:宋明理学的观点及其实践

张学强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宋明理学以其“天理”观为指导，在宋明家族制度化建设中提倡宗子制度及族谱修撰，突出家庭教育的地位与

影响，坚持以道德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强调礼仪教育的重要性，承认妇女作为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价值，有

其值得借鉴之处。理学之家庭教育观念，沿袭先秦儒家立场，以理学本体论、人性论及认识论为指导，重拾、重解儒

家传统经典尤其是《周礼》、《周易》及《大学》相关命题、概念，在儒、道、佛三教鼎立之际，结合当时家族与家庭结构

变化之现实及家庭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家庭教育的原则、内容及方式、方法等进行了较为系统而颇具创新的

阐述，强调忠孝仁义、男尊女卑;主张恢复古代宗子法，提倡重建家族制度。而其家庭教育实践，统而言之也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理学家作为本家族的精神领袖或家族精英而对各自家庭(家族) 教育的深刻影响;二是理学家以其较

为普遍而长期拥有的地方行政长官资格对辖地家庭教育的积极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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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唐末社会极具破坏力的战乱，许多有着数百年历史

的名门望族开始瓦解，至宋初，小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

家族与家庭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层组织，在维持与促进农

业生产与商品流通、维护社会稳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基

层文化传播与社会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宋明时

期，伴随着理学地位的上升，理学之家庭教育观及其实践影

响日益扩大。理学之家庭教育观念，沿袭先秦儒家立场，以

理学本体论、人性论及认识论为指导，重拾、重解儒家传统经

典尤其是《周礼》、《周易》及《大学》相关命题、概念，在儒、

道、佛三教鼎立之际，结合当时家族与家庭结构变化之现实

及家庭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家庭教育的原则、内容及

方式、方法等进行了较为系统而颇具创新的阐述，强调忠孝

仁义、男尊女卑;主张恢复古代宗子法，提倡重建家族制度。

而其家庭教育实践，统而言之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学家

作为本家族的精神领袖或家族精英而对各自家庭( 家族) 教

育的深刻影响;二是理学家以其较为普遍而长期拥有的地方

行政长官资格对辖地家庭教育的积极干预。

一 历史与现实:理学家庭教育史观及其对宋明家庭教

育的批判

(一)理学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主要指“探讨历史发

展规律或过程，研究历史认识方法和性质的哲学理论，它侧

重讨论历史演变的动力、过程和规律，历史认识、历史理解的

性质等问题”［1］。理学的历史哲学主要体现在:

1. 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进行道德评价。理学以“天理”

为宇宙本体、最高法则，人类社会的合理与否取决于是否符

合“天理”，以朱熹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在品评历史及历史

人物中体现出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
［2］。理学以是否符合

“天理”来评价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也是理学思想注重人伦，

关注现实的反映，抛弃了那些天命鬼神、阴阳怪异、谶纬迷信

之类的传统观念。
2.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表现为从“王道”到

“霸道”的退化。理学以是否符合“理”来评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其实质是将价道德价值置于一切人类价值之上，一切违

背伦理价值的历史活动无论其成功与否均在摒弃之列。在

理学家看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现为从符合“理”到违背

“理”，是从“王道”到“霸道”的退化。二程将历史划分为

“天理”流行的三代和人欲横流的后世两大时期，“先王之

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3］;陆九渊认为

“古者势与道合，后世势与道离”，“势与道合则是治世，世与

道离则是乱世”［4］。
3. 革故鼎新、积极有为的社会发展观。理学家对于人类

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变化并未完全否定，他们认为，尽管变化

的具体措施值得商榷，但改革本身是必然的。张载认为，社

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通其变

然后而久，故止则乱也”［5］，历史主体应“变其势”，“通其

变”，“变能通之则尽利……指之使趋时尽种，顺性命之理，

臻三极之道也，(人)能从之，则不陷于凶悔矣”［6］，圣人能顺

应历史发展趋势，但这种变不是突变，而是渐变。
(二)理学家庭教育历史观及其对宋明家庭教育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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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理学的历史哲学直接影响着理学家对于宋明及宋明之

前的家庭教育的评价。在理学家看来，三代“王道世界”与

后世“霸道世界”相互对峙，家庭教育领域便是一个缩影，三

代之时，所教所习莫非礼义，弟子皆以孝悌立身，尊长敬上，

靡然成风;然后世父教其子，兄劝其弟，无复礼义廉耻，唯有

功名利禄，是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张载称:“古者惟国家

则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执事。又古人于孩提时已教之礼，

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

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7］
而

在王守仁看来，“近世人家子弟之不能大有成就，皆由于父

兄之所以教之者陋而望之者浅”［8］，社会风俗之不美，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是“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熏

陶渐染于里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

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9］。
在理学“天理”观的主导下，理学家庭教育无论其观点

还是实践都体现了浓郁的道德说教的色彩，不管是其对家庭

教育中冠、婚、丧、祭等各种礼仪的倡导，还是其倡立宗子之

法、重建宗法制度的主张无不体现了这一点。理学家对家庭

教育三代与后世两个阶段的划分看似简单、绝对、感性，但其

家庭教育主张与实践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基于对

家庭教育理性思考下的务实改造，是理学家在儒、佛、道三教

鼎立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其“理”本体的话语体系中针对

唐末后社会人口频繁的迁徙流动、新的家庭及家族不断出现

并不断壮大的现实，对家庭及家族组织的整顿与约束，是对

民间基层社会秩序进行重塑的尝试，借助于理学日益提高的

政治地位与影响力，对于宋明及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基层家

族及家族组织及其功能的完善、家庭及家庭教育的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

二 对古代宗法与宗族制度的提倡与重建:在家族制度

化建设中强化家庭教育

儒家文化发展到宋元时期，出于凝集小农社会的需要，

理学家已由发展儒家血缘宗法理论走向新的血缘宗族制度

设计，在宗族制度建设中加强家庭教育，张载、程颐、朱熹等

理学家在这方面用力尤多。
(一)恢复宗子法，重建宗族制度，管理、教化族众，调节

族内矛盾。北宋时期对古代宗法制度的创造性重建既有着

众多家族维持家族地位、保持家族昌盛的社会需要，又得到

了中央政权的支持，重建平民化的宗族制度成为宋代一种重

要的社会思潮，许多官僚、士大夫投入到宗族制度重建这一

社会运动中，理学家在其中发挥首重要的作用。北宋中叶，

张载、程颐等人首先开始设计新的宗族制度，其目的在于

“敬宗收族”，通过宗子法及家族制度的重建，教化、凝聚族

人，化解族内矛盾，重塑地方家族及社会秩序。朱熹则完整

地提出关于宗族组织设施与血缘伦理制度等制度模式，他所

制定的关于血缘伦理关系的礼制规定，如“凡诸卑幼，事无

大小毋得专行，行必咨察于家长”，“凡子事父母，乐其心，不

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幼事长、贱
事贵皆仿此”等，后来均成为宗族家法族规的主要内容，找

到了一套适应宋元以后小农乡村社会的宗族制度模式，在文

化意义上完成近世宗族制度设计
［10］。

理学家推进宗族制度化建设的过程是各自在担任地方

行政长官时，运用地方行政权力对家庭教育进行干预的过

程，即积极运用政府的力量促进家庭教育，包括编写礼书供

家族进行礼仪活动时参考，发布榜文及公告直接进行家庭伦

理道德道德，关心家庭教育并赋予父老以教育子弟的权力与

责任。朱熹积极参与礼书的编定，为民间家族礼仪活动的举

行提供参考，曾撰写《朱子家礼》等礼书，影响深远。其在地

方任职期间，发布大量榜文及公告，推进家庭道德教育。王

守仁在巡抚南赣时发布《告谕父老子弟》、《告谕新民》等榜

文，要求父老严格约束、教育子弟，对于子弟中或有不遵教

诲，出外生事为非者，父老等应立即执送官府。
在理学家提倡立宗子、重建宗族制度主张影响下，明成

化、弘治后，各地尤其是南方不断有宗族及地方官进行着宗

族组织化的尝试，许多家族修订家法族规，设立族长及宗子

等管理族务、教化族众。先后于成化、弘治年间任浙江永嘉

知县与温州知府的文林在《族范序》中说:“先儒谓宗子法

立，天下易治。范之有族长，虽不专主宗子，然不出外姓，因

其本源为联属之，用笃恩礼，盖亦由宗子法而义起之也。”［11］

明代万历年间纂修的《余姚江南徐氏宗谱》卷五《宗范》第二

条也对宗子有专门规定。
(二)从教化层面诠释家谱修订意义，强调家谱的教育

价值。到了宋代，由于社会无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吏的选

拔也不再看门第出身，家谱的政治功能在逐渐消退，家谱的

纂修也从官府、士家大族走向了民间。对于修谱的目的，除

了明世系外，许多儒家学者提倡家谱的道德教化功能，如欧

阳修在《宋衡阳渔溪王氏谱欧阳修序》中称“族谱之作，所以

推其本，联其支，而尊尊亲亲之道存焉”。
朱熹、王守仁等理学家非常看重家谱的教育价值，针对

宋明时期修家谱“不过夸示祖宗之富贵，矜言家族之强大”
之观念，认为家谱的纂修不是为了夸耀门第，而是在明世系

的基础上教育子弟。朱熹认为，自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必有

谱牒，谱牒包括两个方面，“一曰文献，则详其本传、诰、表、
铭状、祭祀之类;二曰世系，则别其亲疏、尊卑、嫡庶、继统之

分。非世系无以承其源流，非文献无以考其出处。”修谱的

目的在于教化子弟，维系家风并进造就社会美俗，“子姓遵

而好之，则可以修身正家;扩而充之，则可以事君治人，然后

儒学之相传，宦世之相望，皆所以重伦纪，厚风俗，非他人所

能及也”［12］。在王守仁看来，修谱在于“察统系之异同，辨家

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涣散，敦亲穆”，使家族“上下

有序，大小相维，同敦一本之亲，无蹈乖违之习”［13］。可以

说，在宋明重修家谱盛行的情况下，作为具有重要社会影响

的名流，以朱熹、王守仁为代表的理学家修谱为教化的倾向

为当时及其后家谱的纂修及家族教育的开展有着相当的

影响
［14］。

三 伦理观、婚姻制度与礼仪教育:理学家庭教育的主

张及其实践

概括地说，宋明理学家庭教育是以理学“理”本体基础

上的伦理观为其价值导向，以作为“人伦之始”的婚姻制度

为其基础、以礼仪教育为其核心的。
(一)理学的伦理观对理学家庭教育的价值导向。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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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谓家庭教育主要为一种道德伦常教育，读书做官是第二

位的。尽管应科举是被嘉许的，但却不能逐科举功名;尽管

学做诗文是允许的，但却不以擅长诗文为荣;尽管博习强记

是必需的，但却不以博习强记为能，明确地将家庭教育的首

要功能定位于子女德性的培养而非应科举，从这点上说朱熹

等理学家对家庭教育的认识比当时绝大多数人要深刻。邵

雍作有多篇《教子吟》、《诫子吟》等，谆谆教导儿子如何做

人;朱熹将两个孙子的教育托付于弟子黄榦，与黄榦的信中

叮嘱黄榦严督二孙“只可着力学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

时所望 于 儿 孙 者 不 过 如 此，初 不 曾 说 要 入 太 学、取 科 第

也”［15］。以陆九渊兄弟为代表的陆氏家族也将子弟德性的

培养放在首位，朱熹在《跋陆子强 < 家问 >》中称:“《家问》
所以训饬其子孙者，不以不得科第为病，而深以不识礼义为

忧，其殷勤恳切，反复晓譬，说尽事理，无一毫勉强缘饰之意，

而慈祥笃实之气蔼然;”［16］
王守仁也反对学为举业，以应科

举为求学之目标，提倡“致良知”之学，如其在《书扇示正宪》
中将读书作文称为“枝叶事”，要求其做“立志”的“植根事”。

(二)以作为“人伦之始”的婚姻制度和夫妇之道作为家

庭教育之基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

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17］。理学家对于婚姻制度是极为

重视的，而夫妇之道作为婚姻制度的核心与基础又是家庭得

以维系及家族教育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理学家在婚姻制度上与先秦儒家一脉相承，将婚姻制度

作为“人伦之始”，要求非常严格的，在实践中也采取了不少

措施力图匡正婚俗，如朱熹在其任同泉州同安县主簿时，

“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无昏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

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为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

亦或为之，无复忌惮”，特选“政和五礼”中士庶婚娶仪式颁

行，以期达到约束、教化民众之效果
［18］。王守仁巡抚南赣时

在其颁行的《南赣乡约》中提倡“男女长成，各宜及时嫁娶;

往往女家责聘礼不充，男家责嫁妆不丰，遂致愆期;约长等其

各省谕诸人，自今其称家之有无，随时婚嫁”［19］。
当然，理学家重视婚姻制度、强调夫妇之道并不意味着

对男女平等的提倡，相反，家庭中的夫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程颐把他的男尊女卑的性别差异思想溶入对《易》的解释

中，在解释“小畜”卦“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中将夫妻之

间的矛盾与冲突归结为夫妻关系的错位，是妻子对丈夫不合

“礼”的控制:“夫妻反目，阴制于阳者也，今反制阳，如夫妻

之反目也。反目谓怒目相视，不顺其夫，而反制之也。妇人

为夫宠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

也，”［20］
体现了理学男尊女卑的不平等观念。

(三)以礼仪教育作为家庭教育之核心。礼仪教育是中

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通过家庭教育，使子女养成良

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尊长敬上，和睦邻众，语言行为合乎礼

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理学家极

为注重家庭礼仪教育，如陆九渊家族族规有大纲、小纪两部

分，“大纲则有正本制用，上下凡四条，其小纪则有家规，凡

十八条，本末具举，大小无遗，虽下至鼓磬聚会之声，莫不各

有品节”，“三代威仪尽在于此”，使闺门之内严若朝廷
［21］。

朱熹对家族礼仪制度的研究和立制在理学家中是首屈

一指的。朱熹十分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

他自述:“某自十四岁而孤，十六而免丧。是时祭祀，只依家

中旧礼。礼文虽未备，却甚整齐。先妣执祭事甚虔。及某年

十七八，方考订待诸家礼，礼又稍备。”［22］
这是说在其父朱松

丧后，于十七八岁便注重考订诸家礼之事，在青少年时已从

乡村社会的实际中，开始注意到农村家族、宗族之礼制的作

用，并将考订诸家家礼作为自己学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朱熹

一生都对家礼重视有加，针对当时“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

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

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

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23］
的状况，为了巩固乡村的宗

法家族制度及礼仪，先后编纂了《古今家祭礼》、《家礼》、《祭

礼》等书，撰写了《乞颁降礼书状》、《乞增修礼书状》、《申严

婚礼状》等，并要求统治者颁行《政和五礼新仪》，直到他晚

年时，仍编修家礼不辍
［24］。所著《朱子家礼》一书对于封建

社会后期家庭礼仪教育影响甚大，多为家规制定及修篡者所

尊奉。

四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理学家庭教育中妇女双重角色

的定位

汉学家伊沛霞称:很难否定宋代文化盛行的观念和意象

里理学家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尽可能地把妻子和丈夫的父系

世系联在一起。像司马光、程颐、朱熹、黄榦等一流学者都非

常明确地排斥流行文化里与父系世系—父权制模式不一致

的因素，比如女人的文学创作、女人的财产权、女人参与家门

外边的事等，并认为受理学影响越来越多的家庭、婚姻伦理

和社会性别概念内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更多地注意把男女

分隔开、更高地评估女人在家庭管理方面的作用、鼓励女人

识字以便用于教儿子读书，但是不鼓励女人写诗、更多地强

调父系原则及更严厉地质疑女人再嫁
［25］。

(一)强调妇女作为教育者的重要性。理学在强化父权

制方面比之前的任何儒家走得更远，男女之间的界限更为严

格，同时更加强调妇女在家庭管理、子女教育及家庭稳定方

面的所发挥的作用，妇女被看做是家庭之所以成为家庭的一

个关键性力量。周敦颐称:“齐家之道，在和其亲而止尔，亲

不和，则家不可齐焉……一家之人虽同气同枝，而亦离心离

德相仇相隙者，必起于妇人之离间也。”［26］
程颐认为，世人多

慎于择婿，而忽于择妇。其实婿易见，则妇难知，妇“所系甚

重，岂可忽哉”［27］。妇女对于家庭的和睦、子女的教育具有

重要的影响，自应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理学家眼中的女性典范，也都是出生书香门第、知书达

理且能相夫教子的女性，首先自己的母亲便是这样的典范，

如程颐在《上谷郡君家传》中称赞其母亲“事舅姑以孝谨称，

与先公相待如宾客”，对于子女，“其爱慈可谓至矣，然于教

之之道，不少假也”，为了鼓励年幼的程颢、程颐兄弟勤奋读

书，其母在二程使用的书籍上写下:“我惜勤读书儿”、“殿前

及第程延寿(程颢幼时名)”等，程颐认为其与兄程颢二人受

到了母亲的良好的教育，“平生于饮食衣服无所择，不能恶

言骂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28］。朱熹在为其母亲祝氏

所作《尚书吏部员外郎秒君孺人祝氏圹志》中也称“及先君

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抚教，俾知所向”［29］。
《朱熹集》所载 64 篇碑志中，有 14 篇是为女性所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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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女性大都是相夫教子的女性典范，如在《太孺人邵氏墓

表》中称其“具呼家人与为条约，亲写刻之屏，使合居有礼，

缀食无专”［30］。在《夫人吕氏墓志铭》中称其对子“爱之异

甚，捧视漱沐，一不以委他人。及少长，遣就学，则程其术业，

谨其出入交游之际，未尝辄借以颜色”［31］。在为其他女性所

写的墓志铭如《夫人徐氏墓志铭》、《刘氏妹墓志铭》、《宜人

王氏墓志铭》、《荣国夫人管氏墓志铭》、《夫从虞氏墓志铭》、
《太孺人陈氏墓志铭》、《宜人丁氏墓志铭》中

［32］，赞扬这些

女性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注重子女品德的养成与学业的进

步，严而有爱，教子有法，为子女的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对家庭内女性接受教育的肯定。妇女除了教子

外，更能以自己的贤德形象为家庭内妇女尤其是女儿所仿

效。由于中国古代男女之间存在明显的社会性别上的角色

差异，知书达理的母亲自然是女儿效法的榜样和最好的老

师，她们教女儿识字、学诗作文及女工，并以自己的力量加深

女儿对女性角色的认同，使他们不断向典范女性靠拢，因此

女儿自幼从母亲那里得到更多的教育。
理学家对于女子接受教育持肯定态度，《朱子语类》卷

七载朱熹与其弟子的一段问答:“问:‘女子亦当有教。自

《孝经》之外，如《论语》，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

‘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范》，亦好。’”［33］
其家庭

中的女性大都识字且有擅长诗文者，如程颐的侄女“自通文

义”、“喜闻道义”、“发言虑事，远出人意”［34］。除了读书习

字外，《朱子家礼》中《司马氏居家杂仪》中有诸多关于女子

日常居家行为规范的要求，我们可将其看作女子教育所要达

到的基本目标，如“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

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

与”;“凡子事父母、妇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适父母、
舅姑之所省问……”;“凡子妇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

教之，若不可教，然后怒之，若不可怒，然后笞之，屡笞而终不

改，子放妇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礼也”等。
(三)家庭女性教材。宋代时女性所习教材，有班昭的

《女戒》及《论语》、《孝经》等。朱熹对于影响较大的《女戒》
也不太满意，准备自己编写一本新的女性教育教材，条目及

编写原则已拟定，但遗憾的是最后并未编写出来。他在与刘

子澄的书信中称:“向读《女戒》，见其言有未备及鄙浅处，伯

恭亦尝病之。间尝欲别集古语，如《小学》之状，为数篇，其

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勤谨’，曰

‘俭质’曰‘宽惠’，曰‘讲学’。班氏书可取，亦删取之。如

《正静》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语，亦可入。
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谓宜其家人，‘宽惠’谓逮

下无疾妬……向见所编《家训》，其中似已该备。只就彼采

择，更益以经史子集中事，以经为先，不必太多，精择而审取

之尤佳也。”［35］
在其与学生刘清之(刘子澄) 共同编写的《小

学》中，规定了夫妻之间的规矩及对女性各个方面的要求，

如婚嫁、治家、夫妇之间的行为举止及对寡妇守节的要求等。
(四)女子教育与性别差异。理学家有着极为明显的性

别差异意识，女子是不同于男子的，如果说女子与男子在生

理特征上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在文化特征上，两者之间的差

异则更大，理学家不厌其烦地重申女性在行为规范上的标准

及其道德特征，典范女性是服从父权制的，她们柔顺贤淑、贞

静守一、知书达理、相夫教子，能够做到“为子孝，为妇顺，为

妻正，为母慈”，甚至于对于苛刻的公婆也能数十年如一日

尽心服侍而毫无怨言。理学家通过树立这些女性典范，一方

面让女性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来，改变“为人母者，

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的状况，利用女性自身优

势更好地教育子女，另一方面，造就一种新型的女性观，为社

会中的其他女性尤其是家族内的女性树立榜样，从而起到教

育的作用，当然，这些女性之所以能够在教育子女方面取得

成功，跟她们从小受到来自父母等人教诲有着直接的关系，

程颐称其母亲“好读书史，博知古今”，“其教女，常以曹大家

《女戒》”。朱熹所作《建安郡夫人游氏墓志铭》中的游氏也

是一位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并惠及子女的典型
［36］。

五 理学家庭教育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理学家倡导的家庭教育是以子弟德性的养成

为根本的，学问尽管重要，但仍是第二位的，在这一基本原则

的指导下，理学家摸索出了一系列家庭教育的原则并在其家

庭教育的推行过程中加以贯彻。
(一)强调家长及圣贤的榜样示范作用。理学家提倡家

长应为子女的榜样，其身正则自然为子女所效法，“治家之

道，以正身为本，故云反身之谓。爻辞谓治家当有威严，而夫

子又复戒云，当先严其身也。威严不先行于己，则人怨而不

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谓‘身不行道，

不行于妻子’也”［37］。朱熹要求，家长应为孩子作出表率，

“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并在《小学》
中立“稽古”篇，以古代圣贤为榜样激励子弟。并在查理学

家之传记、行状，可知他们在孝顺父母、抚教子女、体恤孤弱、
和睦宗族等方面是令人敬重的，可为世人之表率。

(二)制定规范，分职任事，宽严结合，爱而有教。对于

子女教育，理学家主张制定规范，分职任事，宽严结合，爱而

有教，程颐在解释“家人”卦时称“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

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

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

矣”［38］。陆九渊之父陆贺关注家法礼制，他“酌先儒冠婚丧

祭之礼行之家，家道之整，著闻州里”。陆贺晚年“欲悉传家

政”，选定第五子陆九龄参与修订家法，经他“多与裁评”之

后，陆氏家族的“平日纪纲仪节，更加隐括，使后可久”［39］。
朱熹释《大学》:“所谓齐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

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

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中谓:“五者，

在人本有当然之则;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审焉，则必

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40］

(三)养正于蒙，及早施教。儒家历来重视儿童启蒙教

育，通过启蒙教育，使儿童读书识字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理学家继承自先秦以来儒家“养正于蒙”的传统，主张对儿

童应养正于蒙，及早施教。程颐讲:“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

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全其和

气，乃至长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恶有常。”［41］
朱熹在《小学》

中也讲:“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

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

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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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之患也。”如果儿童自幼未接受良好教育，随着年龄增长，

终至败坏品性，于家、于国都无益处:“未尝为子弟之事，则

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随所居而长，至死

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

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朱熹将

儿童八至十五岁前的教育归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为

“教之以事”，应由易至难，由浅入深，在日常行为中对儿童

进行良好道德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并使儿童形成“孝梯、诚

敬”等品格，以为日后“大学”阶段的教育奠定基础。
(四)主张为儿童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理学

家看来，家庭教育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根源在于习俗之颓

废、环境之不良。父母之于子女，有以科举功名者导之者，有

以财富利禄诱之者，社会习尚，或以能为诗文者为荣，或以骄

奢淫荡为能，终日行不践仁、言不及义，人欲膨胀、义利不辨，

人们在“利欲胶漆盆”中越陷越深，在如此之环境中，家庭教

育效果可想而知:“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

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

物，故易于成就。今人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

日消铄，更有甚天理?”［42］
朱熹将儿童出生后至八岁的教育

为“乳母之教”，要谨慎地选择乳母，即“必求其宽裕慈惠，温

良恭敬，谨而寡言者使为子师”，使儿童受到良好的熏陶。
王守仁军政繁忙，长期奔波在外，家事及子弟教育有赖弟子

协助，在出征两广前，写有《客坐私祝》，希望温恭直谅之士

教诲其子弟，并要求子弟近善而远恶，表达了其为子弟营造

一个良好成长环境的愿望:“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

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

使毋陷于非僻。不愿狂懆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

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煽惑

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43］

(五)父母对子女应有合理的期望。通过读书应试等途

径促进子女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或使子女继续保持、巩固父

辈已取得的优势地位，是每个父母的期望，不管这种期望是

基于理性的判断，还是仅仅出自情感的诉求。一般而论，出

于人类可以理解的血缘之情，父母对于子女的要求总是较高

的，而且许多要求并不是基于对子女优缺点的清醒认识之

上，因此往往不切实际，并给子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朱熹

称:“谚之有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溺爱者

不明，贪得者无厌，是则偏之为害。’”［44］
门人问朱熹:“父母

之于子，有 无 穷 怜 爱，欲 其 聪 明，欲 其 成 立，此 谓 之 诚 心

邪?”，朱熹回答道:“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

其如何，则邪矣。”［45］
针对朱塾的教育，朱熹曾多次给吕祖谦

写信，信中讲:“其( 指朱塾) 气质本凡，又无意于大受，不足

以希升堂之列耳”，“使随其资之高下有所成就，幸甚，固不

敢大望之耳，”“观其气质，似亦只做得举子学”，“如其不可

教，亦几早以见报”等
［46］。

(六)家庭教育要激发儿童兴趣。理学家多能强调儿童

教育中兴趣的作用，如程颐讲:“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
且欲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此等诗，其言

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

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47］
邵雍作多篇《教子吟》、《诫

子吟》等，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诗歌形式教育儿子，朱熹

所编童蒙教材也力求通俗易懂，注意选取那些语言浅显生动

的内容，有些家训、名言、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忧人之

忧，乐人之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勿以

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便于儿童记忆和理解。
在形式上，朱熹注意灵活多样，既有嘉言、善行，又有故事、诗
歌，还有家训、书信等。这些富于变化的教育形式，从不同的

角度充分展示了古人良好的道德风貌，更能激起儿童的学习

兴趣，使之在对诗歌的欣赏、书信的品味、名言的思索中，潜

移默化地陶冶了情操，净化了心灵。朱熹还十分重视音乐对

儿童的教化作用，他认为音乐可以表达心声，使儿童在追求

快乐、获得美感的过程中，受到高雅志趣的熏陶
［48］。《宋史》

称“陆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陆氏家族非常注意用朗朗

上口的词调来教化族内子弟，王守仁主张教育儿童应适应儿

童性情，方法应灵活多样:“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

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

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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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宁夏南部山区，回族女童学习英语的优势无法得

到充分发挥。笔者通过教授英语的老师了解到，农村“重男

轻女”的观念还很严重，由男性把持的家庭很少给女性发言

的机会，农村女童对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多少发言权，她们

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只能照顾家人并在田地里劳作，

而且绝大多数的山区女童和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在英语课堂上，女童多表现出害羞、胆小、说话声音小、沉默、
课堂参与被动等。与回族家庭访谈中笔者还了解到，农村里

每家都不只是一个孩子，都上学的话，家里的农活没人干，入

不敷出，根本就负担不起学费。一般情况下，家长都是让男

孩子读书，女孩子读上几年书，认识几个字，出门认识路就行

了，读得再多了，没用不说，家里也供不起。谈及学英语，一

位母亲说:“女娃学点汉字，出门儿( 即远离家乡) 能找到茅

厕(厕所)就行了。学点数学，出门方便，不会上别人当。学

英语没用，山沟沟里，一辈子也说不了一句英语。”这也就是

他们那一代让女孩子读书的最朴素的上学观。农村严重的

性别差异导致女童基础教育很难顺利开展，部分学生基础性

教育甚至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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